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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。
它的重要性，按我自己肤浅的理解，曾经概括为下面三句话：数学是建设四化的武器，数学是其他科
学的基础，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。
　　要打好数学的基础，是应该从中小学抓起的。
就中小学阶段应该掌握的数学知识来说，看起来千变万化、琳琅满目，但真正基本的东西其实并不是
很多的。
对这些基本的内容通过认真而严格的训练，真正做到充分理解，并能熟练运用，就为今后进一步的学
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也一定能逐步培养起同学们对数学的爱好和兴趣，使同学们变得更加聪
明起来，既减轻学习负担，又提高学习质量，促进中小学学生生动活泼地全面成长，不仅非常必要，
也是完全可能的。
舍本求末，不注意基本知识的严格训练和真正掌握，不培养同学主动积极的思维能力，搞题海战术，
用大量的难题、偏题或怪题把学生压得透不过气来，只会束缚学生的聪明才智，带来摧残人才的恶果
。
　　这么说，是不是对一小部分学习优秀、对数学有兴趣并且确有余力的中小学同学，不应该提出较
高的要求并进行一些特殊的培养呢？
当然不是这样。
教师完全有责任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，帮助和促进这一小部分同学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，并在不过分
加重课外学习负担的前提下，进一步提高对数学的兴趣，在增进知识和提高能力这两方面都得到进一
步的培养。
这是学校第二课堂的一个重要的任务，也是一件值得认真探索并总结经验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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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要打好数学的基础，是应该从中小学抓起的。
就中小学阶段应该掌握的数学知识来说，看起来千变万化、琳琅满目，但真正基本的东西其实并不是
很多的。
对这些基本的内容通过认真而严格的训练，真正做到充分理解，并能熟练运用，就为今后进一步的学
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也一定能逐步培养起同学们对数学的爱好和兴趣，使同学们变得更加聪
明起来，既减轻学习负担，又提高学习质量，促进中小学学生生动活泼地全面成长，不仅非常必要，
也是完全可能的。
舍本求末，不注意基本知识的严格训练和真正掌握，不培养同学主动积极的思维能力，搞题海战术，
用大量的难题、偏题或怪题把学生压得透不过气来，只会束缚学生的聪明才智，带来摧残人才的恶果
。
　　这么说，是不是对一小部分学习优秀、对数学有兴趣并且确有余力的中小学同学，不应该提出较
高的要求并进行一些特殊的培养呢？
当然不是这样。
教师完全有责任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，帮助和促进这一小部分同学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，并在不过分
加重课外学习负担的前提下，进一步提高对数学的兴趣，在增进知识和提高能力这两方面都得到进一
步的培养。
这是学校第二课堂的一个重要的任务，也是一件值得认真探索并总结经验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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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例2 一位法官在审理一起盗窃案中，对涉及到的四名嫌疑人甲、乙、丙、丁进行了审问，四人分
别供述如下：　　甲说：“罪犯在乙、丙、丁三人之中。
”　　乙说：“我没有作案，是丙偷的。
”　　丙说：“在甲和丁中间有一个是罪犯。
”　　丁说：“乙说的是事实。
”　　经过调查研究，已证实四人中有两人说了假话，另外两人说的是真话，那么罪犯是谁？
　　分析：题目中条件较多，四个嫌疑人中有两人说了假话，另两人说的是真话，这是问题的关键，
可以由此入手逐步推理。
　　如果甲说的是假话，那么剩下的三人中有一人说的也是假话，另外两人说的是真话，而乙和丁两
人的观点一致。
如果乙说的是假话，那么丁也一定说了假话；反之，如果乙说的是真话，那么丁说的也是真话，所以
在剩下的三人中只能是丙说了假话，乙和丁说的都是真话，即丙是盗窃犯。
这样一来，甲说的也是对的，与前面的假设产生了矛盾，所以甲说的不可能是假话，只能是真话。
同理，剩下的三人中，只可能是丙说真话，乙和丁说的是假话，即丙不是罪犯，乙是罪犯。
又由甲所述为真话，即甲不是罪犯。
再由丙所述为真话，即丁是罪犯。
所以得出：乙和丁犯了盗窃罪，而甲和丙无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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